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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課 -- 計算代價 

經文：（路 14：25-35） 

主旨：透過查經讓組員認真思考作門徒是需要付代價，更需要計算代價，不然中途放棄，就好

像蓋一座樓，中途放棄了，只會成為別人的笑柄！ 

破冰：你曾否試過做一個工作或一件事情，中途放棄了，是甚麼原因令你要中途放棄？是被逼？

還是開始前沒有仔細的計劃？事後你有沒有感到遺憾？ 

請先閱讀經文（路 14：25-35）一次 

（一）主耶穌對跟隨祂，要作祂門徒的人有甚麼要求？ 

經文：「有極多的人和耶穌同行，祂轉過來對他們說。」（路 14：25） 

（1）要愛主勝過愛家人和自己的牲命 

經文：「人到我這裡來，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兒女、弟兄、姐妹，和自

己的性命，就不能作我的門徒。」（路 14：26） 

人到我這裡來，表示願意接受主耶穌的邀請，作祂的門徒、忠心跟隨祂、接受祂嚴格的

訓練和管教的人。 

「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…自己的性命」，這裡主耶穌並不是要我們真的不愛或不

顧最親的家人，而是要我們懂得將愛的優先次序調整。我們必須讓主在凡事上居首

位，即使親人和自己的牲命絕不能成為我們跟從主的障礙。例子：若有不信主的父

母以脫離親子關係，來強迫我們放棄信仰，若為此退讓，便是愛父母過於愛主了。 

（i）在你的心中，無論是父母、妻子或兒女，讓他們佔去了神該得的位置，就是把他

們放在第一，把主放在第二，就不配作主的門徒。 

（ii）我們的生活更不能以自己為中心，須要以基督為中心。主要求我們將一切都給

祂，不是相對的愛，而是絕對的愛。「就不能」表示沒有中間路線的。 

（iii）主有資格得着我們絕對完全沒有限制的愛祂和事奉祂；我們若以祂為不配，祂也

以我們為不配，因為我們本來就不配得着救恩的。 

（iv）相反，你若真的願意把父母、妻子和兒女都放在神的手裡，你就會看見，事實神

還是要你愛你的家人，並且還要把這愛昇華到神聖的愛。 

（v）全世界沒有一個正常的人，是不愛自己的家人，更沒有一個人是不愛自己的性

命，但主卻要求我們為着祂把這個愛放下來。這是信心的考驗；人若不是絕對認識

主、相信主和主的話，就沒有機會經歷神的恩典和祝福。 

（2）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從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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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文：「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，也不能作我的門徒。』」（路 14：27） 

（i）必須背起「自己十字架」，才能愛主過於愛父母、兒女（26 節）。主耶穌是在客西

馬尼園堅決只要成全父的意思『只要成就祢的意思』（路 22：42），就出來背十字

架。所以背十字架，就是堅決只要聽從神的旨意。 

（ii）把自己和自我放下，單單遵行神的旨意；不計任何代價，把愛先給祂，這樣的人

才配作主的門徒。 

（iii）當我們學習調整與家人之間的關係時，會叫我們和家人之間的情感難受，對我們

來說也就是背十字架。 

（iv）主耶穌是先背十字架，後釘十字架（約 19：17-18）；但我們是先釘十字架，後背

十字架，使我們與舊人了結，而經歷並享受主作我們生命的供應。 

（v）凡不想背起自己十字架跟從主的人，就是不願犧牲、委身，這樣的人不能作主的

門徒。 

想一想：在我們的人生旅程中，總會有十字架出現。有甚麼理由叫你逃避十字架的責任，而

不去背負它呢？你是否曾經決定：無論主怎麼帶領你，你都願意與祂同行 - 主耶穌賜給

我們的信仰就是十字架的信仰，除非我們背起十字架，否則我們就不算跟隨祂。 

（二）主耶穌舉了二個例子，其中一個例子是甚麼？ 

經文：「你們那一個要蓋一座樓，不先坐下算計花費，能蓋成不能呢？恐怕安了地基，不能

成功，看見的人都笑話他，說：『這個人開了工，卻不能完工。』」（路 14：28-30） 

主耶穌要人在委身跟從祂之前，必須先考慮祂對跟隨祂的人有何要求，正如蓋房子的人必須

先計算花費。 

（1）如果你要跟隨主耶穌，你就要知道：主耶穌所走的路不是人人都能走的，所以你在沒

有走之先就要計算，到底要付多少代價。主耶穌要我們出的代價不是別的，就是我們

「自己」和「我們的心」。 

（2）許多信徒不是沒有付代價，乃是中途而廢，結果當然失敗。不要以為我們跟從主，成

不成功與別人沒有關係；因為我們早已成了一臺戲，供世人和天使觀看（林前 4：9）。 

（3）作基督徒最羞辱的一件事，就是讓不信的世人「作為笑柄」。世人都會鄙視半心半意的

基督徒；這種基督徒，熱得很快，冷得也很快；不到半途就離開了！ 

（三）主耶穌舉了第二個計算代價的例子，是甚麼？ 

經文：「或是一個王，出去和別的王打仗，豈不先坐下酌量，能用一萬兵，去敵那領二萬兵

來攻打他的麼？若是不能，就趁敵人還遠的時候，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條款。」（路 14：

31-32） 

（1）今天我們的仇敵就在我們的前面；如果你要跟從主，前面必然有爭戰。世界要引誘

你，肉體要纏累你，你是否預備好足夠的心志勝過物質的引誘和試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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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屬靈爭戰的勝負，決定於一念之間。只要我們真正有捨己的心志，便沒有任何的仇敵

是我們不能勝過的。 

（3）我們只要肯捨己順從主的命令，爭戰的得勝，全在乎主（撒上 17：47）。 

（四）主耶穌說明跟從祂，有哪幾方面的真理？ 

經文：「這樣，你們無論甚麼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作我的門徒」（路 14：33） 

（1）「你們無論甚麼人」不是說「某些人」，而是說「無論甚麼人」都有資格跟從主。 

（2）不是說「若有心願」，而是說「若不撇下」，就不能跟從主。 

（3） 同樣，不是說「撇下一部分」，而是說「撇下一切所有的」，才能跟從主。能撇下一

切，單單愛主的人，才是「配」作主門徒的人。若我們願意撇下一切，把我們一切的主

權交給主，依靠祂的大能大力，無論試探、誘惑多厲害，我們必定得勝有餘。 

（4）「就不能作我的門徒」因為作主的門徒，必須接受主嚴格的管教和訓練，若不能撇下一

切所有的，就會有許多顧慮、更不能單單和專心跟從主，走主的路。 

加爾文說：『我為基督捨棄了一切，我得到甚麼呢？我在基督裡得著了一切。』 

（五）主耶穌用了甚麼比喻，來形容門徒在世上的功用？ 

經文：「鹽本是好的，鹽若失了味，可用甚麼叫它再鹹呢？或用在田裡，或堆在糞裡，都不

合式，只好丟在外面。有耳可聽的，就應當聽。』」（路 14：34-35） 

鹽的主要功能是調味和防腐、殺菌，它象徵信徒在世上具有雙重的功用： 

（1）是製造和睦。（2）是防止罪惡慢延和制止敗壞的因素。 

鹽能調味，但它必須先溶解，才能發生作用。同樣，我們必須先犧牲自己，才能成為別人的

祝福。 

鹽若與其它物質滲雜混在一起，就不能發揮鹽的功用。失味的鹽，作甚麼都不合適，只好被

當作廢料而被棄掉。基督徒若愛世界與世俗混在一起，沾染罪惡，就像「鹽失了味」。

自然就失去了基督徒的功用，不能對世界發揮功效，也就變成與世人一樣，毫無分別。

基督徒若成了失味的鹽，在教會中一無用處，在世界裡也成了世人藐視、取笑的對象。 

「有耳可聽的，就應當聽，」表示要留心聽和思想，這是很重要的信息。 

想一想：您是否已經準備好、已經坐下計算代價和堅持，不惜付一切代價來跟從主？ 

作主門徒的三重考驗和代價： 

（1）要愛主勝過愛一切 – 包括：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兒女、弟兄、姊妹和自己的性命

（25-26 節） 

（2）要背自己的十字架跟從主（27 節） 

（3）撇下一切所有的 -- 要先計算代價，例子：蓋樓和打仗的比喻（28-33 節）；因為半途而

廢的結局，例子：鹽失味的比喻（34-35 節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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